推动外经贸企业稳订单拓市场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稳住经济大盘部署要求，组织实施海外抢单专项行动，支持外经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帮扶外经贸企业抢订单、保市场、稳主体，推动我市外贸出口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措施：

支持企业参加境外线下展会

对外经贸企业赴境外参加列入晋江市重点展会目录的线下展会，给予展位费分档补助：第1、2个展位各给予1.5万元补助（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0.8万元）；第3、4个展位各给予1万元补助（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0.5万元）。单家企业单个展会补助展位数最多不超过（包括）4个。
支持企业通过“代参展”模式参加境外线下展会

对外经贸企业通过委托境外合作伙伴、代理商等“代参展”模式参加晋江市重点展会目录的线下展会，给予展位费分档补助：第1、2个展位各给予1.5万元补助（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0.8万元）；第3、4个展位各给予1万元补助（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0.5万元）。单家企业单个展会补助展位数最多不超过（包括）4个。
支持企业赴境外开展商务活动

对外经贸企业参加各级商务部门组织的赴境外开展拜访客户、市场考察、洽谈进出口合作项目等商务活动，分别按东南亚国家及港澳台0.5万元/人、其他境外国家1万元/人的标准，给予参加人员商务活动费用补助，同一企业、同一批次享受补助人数最多不超过（包括）2人。
支持行业商协会组团赴境外开展商务活动

支持行业商协会组团赴境外开展商务活动，对在境外开展商务交流宣传推广活动费用按0.3万元/人的标准给予补助，每场组团活动费用补助最高不超过（包括）15万元。组团的行业商协会应提前向商务部门申请，由商务部门确认。
支持开展外贸供采对接活动

支持与跨国连锁企业买手或代理商对接，邀请国际采购商或代理商，来晋举办微展会，举行集中采买活动。对有效组织20家以上境外采购商或其境内办事处以及40家以上我市相关行业外经贸企业参加的外贸供采对接活动的承办单位组织费、场地费、承办费等给予支持，每场供采对接活动总支持费用不超过（包括）20万元。对我市企业参加省商务厅举办的首届福品博览会“外贸优品”展区给予展位费全额补助，每个展位补助最高不超过1万元。

六、鼓励举办跨境电商主题活动

采取“一企一议”方式引进国内专业第三方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助力传统外经贸企业转型升级、线上营销、抢抓订单。积极对接阿里巴巴国际站、亚马逊、Ladaza等跨境电商平台，线上线下开展跨境电商系列主题活动，推动外经贸企业借力跨境电商渠道抢订单。
七、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

充分发挥出口信保作用，加大对出口前订单被取消风险等保障力度，加强海外客户资信反馈，及时推送不良客户或潜在风险，对企业实际支出的出口信保保费和资信调查费给予补助。推广“信保+担保”，为外贸企业融资提供增信支持。
八、加强汇率风险防范

鼓励银行机构创新汇率避险产品，积极为外贸企业设计外汇掉期、即远期结售汇等产品方案，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引导外贸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指导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对出口企业运用汇率避险产品的综合费用给予补助。
九、优化出入境便利服务
开设“抢订单拓市场商务专窗”，为申办APEC卡、境外参展、海外营销等商务人员提供便利、简化手续，推行“一对一”服务，实现商务人员出入境证件应发尽发快发。商务部门指定专人与企业沟通联系，做好企业出境商务人员返晋隔离后勤保障，落实人员回晋点对点接送、闭环管理、医学观察等工作，为商务人员提供暖心服务、便利保障。
十、加大金融保障力度

支持金融机构为中小微外贸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产品，引导中小微外贸企业积极申请“跨境快贷”、“出口e贷”、无还本续贷、纯信用金融产品等保单融资产品，为国际供应链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提供本外币账户管理、全球现金管理、银团贷款、海外投资风险防范、跨境投融资等综合服务。积极引进对接国内知名第三方跨境支付机构，帮助外贸企业安全便捷地实现资金收付，提高收结汇效率。
十一、畅通国际物流通道

推行围头港数字口岸一体化，实现涉海、涉港、涉船等数据共享，提升港口集疏运和境内运输效率，确保进出口货物快转快运。支持开展围头港-厦门港外贸内支线外贸集装箱业务，对接厦门丰富的国际干线。引进有资质的航运企业，以围头港为始发港或挂靠港，开通更多国际航线班轮，推动晋江货走晋江港。支持晋江国际机场开通全货机航线，加密航班航线。

十二、附则

1、第一至三条措施单家企业累计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

2、以上措施所称“外经贸企业”指2021年度自营出口额或委托晋江本地外贸公司出口金额超（包括）20万美元的企业。

3、以上措施与本级有关经济发展鼓励扶持政策不重复补助，同一项目符合全市各扶持政策的多项扶持政策补助条款或性质相似条款的，按“最高不重复”原则享受。

4、同一企业同一项目同时符合省、泉州、本市鼓励扶持政策条款或性质相似条款的，该企业累计享受的各级扶持资金总额不超过其实际发生费用。

5、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有效期至2023年3月31日，2022年9月1日起至正式实施之日前参照执行。

6、本文件由市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